
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木材生产销售承包合同（定产定销）（范本）
编号：永碧林木竹销[2026]第***号

甲方：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以下简称甲方）
[bookmark: OLE_LINK1]乙方：                            （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白云工区071-04-010、071-04-020计2个小班的林木经伐区规划、调查设计、审批办证，采伐手续齐全完整，向社会具有木材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法人公开招投标。于2026年46月263日10：200-10：420在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价，乙方以人民币    元整(￥0.00元)中标，获得该伐区林木的生产销售承包经营权。现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条款。
一、伐区情况
[bookmark: _GoBack]1.地点：白云工区071-04-010、071-04-020合计2个小班；
2.伐区四至情况为：
（1）白云工区071-04-010小班：
东：4-2，界木；                南：4-4，界木； 
西：防火路，界木；     　      北：防火路，界木；
（2）白云工区071-04-020小班：
东：防火路，界木；             南：4-3，界木； 
西：4-1，界木；     　         北：防火路，界木；
3.采伐类型：更新采伐；       采伐方式：皆伐。 
4.伐区采伐树种及办证数量
单位：亩、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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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洋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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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108
	1670
	1374
	178
	118
	952
	822
	96
	34
	718
	552
	82
	84
	


5.木材采伐、调运期限：乙方对伐区内的松木应在2026年10月1日后才能采伐，松木管理应按照《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工作的通知》（闽林〔2022〕2号）的通知要求按照《福建省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对松木进行切片（破碎）或旋切或焚烧除害处理。否则甲方将依规处理，甚至终止合同，取消合同履约金。伐区内的其他林木必须在2026年9月15日前完成采伐（倒树）任务，并于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全部木材调运、伐区清理（包括防火路的树枝清理），并交由甲方验收。否则每逾期一天，按伐区成交价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二、木材投标押金、保证金及中标款缴交等约定
1.在合同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中标总价款30%的木材押金，合计人民币    元整（交易保证金25万元可转为部分木材押金）。
2.在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应支付甲方木材生产进度与质量履约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2万元）、木材销售进度履约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2万元）、木材安全生产履约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2万元），合计陆万元（6万元）。
履约保证金6万元待伐区全部结束并经甲方组织人员验收合格后无息返还。
3.木材中标款的缴交办法：伐区内其他木材款按成交价与设计办证数的平均单价，计算的木材款逐车检尺，从运出（销售）的第一车起逐车缴清，直交至成交木材款的70%后，签订合同时交纳的木材押金可转为剩余木材款。但无论木材完成调运多少，受让方都必须于2026年8月31日前付清成交伐区的所有中标款。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未采伐活立木、未调运木材，归甲方所有，所有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负。
4.伐区木材生产数量实行上封顶下不保底。即：出材量不得超过审批数量。（1）实际出材量超过审批数量10%以内的，乙方应加付超出部分的木材金、税、费、林价及生产工资税收，上述款项等数额结算后一次性支付；（2）实际出材量超过审批数量10%以上的，由甲方办理相关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后方可采伐。乙方以超出部分木材数量，按中标均价计算的木材款支付甲方，上述应付款应在未伐木补办采伐手续后、实施采伐前一次性支付。
三、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伐区交接、木材采伐及道路开设的约定
1.伐区交接：本合同签订后乙方采伐前，甲、乙双方到本合同所涉伐区进行伐区拨交，落实伐区四至范围、面积、采伐方式、采伐树种、蓄积量和出材量等，填写《伐区拨交单》。乙方签收拨交单后，才可进山采伐、生产，拨交单可作为甲方交付依据。
2.暂缓采伐区的划定：乙方在实施采伐前，应当按不少于拨交伐区面积的10%设定暂缓采伐区。
3.采伐开工时间：伐区拨交后，没有特殊情况，半个月内应组织工人进场生产作业。
4.乙方在伐区开设林道、集运材道及道路走向需征得甲方同意，并按同意后的线路开设。
（二）乙方在承包木材生产销售期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除了应支付甲方的中标款外，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包括各作业工序工资、费用、税收、保险、医疗、工具、材料、伐区外花费和管理费，伐区道路、桥涵开设费用及不可预见等各项支出。
（三）采伐要求
1.甲方有权检查、监督乙方木材生产销售，乙方必须在拨交的山场四至范围内，严格按采伐证规定的时间、地点、树种、数量、采伐方式进行采伐作业。严禁越界、超量、超期限采伐。
2.伐区实行采伐限额管理。当伐区木材实际出材量超过采伐证审批数量10%以上的，必须停止采伐，其超过批准采伐数量的未伐木，必须另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方可继续采伐。
3.伐区内的松木应按照《福建省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对松木进行切片（破碎）或旋切或焚烧除害处理。详见《松木产销及山场除害加工处理约定书》。
（四）安全生产及工伤保险等
1.乙方必须对采伐工进行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教育，严格按木材生产、采运技术规程进行生产，负责采伐区内的安全生产，安全生产见《木材安全生产合同》。
2.乙方必须为乙方雇请的工人购买必要的工伤保险（或简易人身保险）。
（五）生产规范
1.甲方协助乙方管理生产秩序，生产技术指导。
2.乙方必须配备专职施工员，负责伐区施工和质量管理，保证施工质量。设置看守工棚，配备专职木材管理员，负责木材归楞和看护防盗管理。
3.倒树的具体要求。
A．倒树采用油锯或弯把锯，严禁使用刀、斧倒树。
B．伐根要求：伐根力求与地面平。伐根高度不得超过5厘米，上锯口的高度要求与下锯口的上锯路相平，并掌握好倒树方向，避免劈裂和摔断树干。伐根高度合格率应达95%以上（含95%）。
C．伐区清理要求：伐净应伐木后，伐区应清理干净，尾径1厘米，长度1.5米及以上的短材、铺路搭桥用的木材及可利用的枝丫材必须全部清理下山。
（六）伐区验收、接收
1.乙方在林木生产和其它生产完成后，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人员按合同要求联合进行检查验收。
2.检查验收主要内容：伐区地点、边界(四至)、伐根高度、伐区清理、伐区界木、生产数量等。
3.伐区验收后的山场、道路、桥涵乙方应无条件移交甲方。
（七）木材检验、开具发票、码单、运输证等约定
1.伐区内乙方生产的木材应由甲方检验同意后方可运出。
2.检验办法：乙方应在木材装车前通知甲方做好木材进出仓检尺工作，甲方派木材检验员对乙方准备运输下山的该块伐区的所有木材进行检尺和统计，否则木材不能装车放行。
四、其它约定事项
1.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乙方不得利用中标放行指标收购非中标伐区生产的木材。否则，后果由乙方自负。
2.乙方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内根据市场供求变化销售木材。若伐区实际出材量少于审批数量时，乙方不能向甲方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伐区木材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均由乙方承担，盈亏乙方自负。
3.乙方若需解决中标山场木材生产、销售过程中所涉及的协调关系，甲方应协助解决。
4.发现伐区存在有纠纷的林木，甲方按树材种实际检量的销售单价给予核减中标款。
5.乙方必须在采伐期限前完成木材采伐、调运和伐区清理，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完成需延期的，乙方必须在采伐证许可的采伐期限结束一个月前向甲方提出申请，经甲方同意后，由甲方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延期手续，采伐证延期必须取得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合同，乙方应在采伐延期期限前完成木材采伐。
五、违约责任
1.伐区拨交后，没有特殊情况，半个月内应组织工人进场生产作业，不组织工人进场作业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和安全生产、销售进度、木材生产进度与质量保证金不予退回。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中途退场不组织木材生产调运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和安全生产、销售进度、木材生产质量保证金不予退回，伐区内未采伐活立木、未调运木材归甲方所有，由甲方自主处理，乙方无权干涉。山场、道路、桥涵等无条件交回甲方。
3.本合同约定的采伐期限届满后（除办理延期采伐的外），未采伐的林木不得采伐，未伐林木归甲方所有，并取消没收中标方预交的木材生产进度与质量保证金。
4.乙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木材调运的，每逾期一天按中标木材款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伐区未采伐的活立木、未调运的木材视为乙方放弃，不得再进行采伐调运，林木归甲方所有，山场、道路、桥涵等无条件交回甲方。
6.乙方未按合同要求完成伐区清场的，伐区木材生产数量按每立方米扣5元木材生产质量保证金，仍无法弥补损失，则应赔偿损失。
7.伐根高度合格率达不到95%的，按伐区木材生产数量每立方米扣10元木材生产质量保证金。
8.因采伐生产造成伐区外林木被压等情况，乙方应根据损害程度酌情赔偿林木经济损失。
9.乙方必须在拨交的山场四至范围内，按照拨交的采伐方式和预留暂缓采伐区进行采伐作业，越界或超量采伐林木的，以超界、超量采伐的损失额的3倍进行赔偿；擅自调运木材的，按盗窃论处，没收调运的木材或木材价款；收购非中标木材混证运输，没收混证运输的木材或木材价款；以上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0.乙方为谋取某种不正当利益而对甲方有关管理员、检尺员、工区跟班人员等进行贿赂或变相贿赂而引起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关责任。
六、乙方支付的安全生产、销售进度、木材生产质量保证金在乙方完全履行本合同条款后15天内无息退还给乙方，如果乙方违约，保证金被扣后剩余余额的在合同期满结算后15天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七、本合同附件即《竞买约定》、《木材安全生产合同》《木材生产防火责任状》《松木产销及山场除害加工处理约定书》《承诺书》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竞买约定》、《木材安全生产合同》和《木材生产防火责任状》若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
八、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壹份。

甲方：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经  办  人：                            经  办  人：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永春榜德支行   
账号：13571201040000112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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